阎良区水务局2018年度部门决算

一、部门概况

（一）、部门主要职责
    西安市阎良区水务局是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政府组成部门，主要机构职能为：

    1、贯彻执行有关水行政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；拟定全区水务、防洪、渔业等工作的发展战略和中长期规划，并负责监督实施。

   2、统一管理全区水资源（地下水、地表水）。组织全区水利重大建设项目的水资源和防洪的论证工作；拟定全区水量分配方案，并监督实施；组织实施取水许可制度和水资源费的征收管理工作；发布全区水资源公报和主要供水水源地水质月报。

   3、负责全区节约用水工作，拟定节约用水管理办法，编制节约用水规划，制定有关标准，组织、实施、指导和监督节约用水工作，推动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。

    4、负责水资源保护工作，组织拟定水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规划；负责水功能区的划分和向饮水区等水域排污的控制；检测河流、水库的水量、水质。

   5、负责全区水政监察和水政、渔政执法工作，协调、仲裁跨镇街水事、渔事纠纷；负责水利行业安全生产工作。

    6、负责全区水行政管理工作，对全区水利工程建设进行行业监督和管理；负责城市供水、污水处理、中水回用和水源地有关行政管理工作，确保城市供水、饮水安全；编制、审查水利基建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报告；组织、实施水行业技术标准、规程、规范并监督实施；研究提出有关水价格的建议。

    7、组织指导全区水利建设、水域和岸线的管理与保护；组织指导全区河流、水库、滩涂的治理和开发；组织建设和管理具有控制性和跨镇街重要水利工程。

    8、负责全区农村水利工作，管理区属已成水利工程和灌区；指导全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；指导村镇供水水源管理和农村饮水安全工作。

    9、负责水土保持治理以及水土流失预防、检测和监督执法工作。

   10、负责防治水事灾害，承担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日常工作；负责农村防汛、除涝、抗旱减灾及水库大坝安全监管工作；组织、协调、监督、指挥全区防汛抗旱；对主要河流和重要水工程实施防汛抗旱调度；指导水利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管理工作。

   11、负责全区渔业管理，监督水产品质量；负责水产养殖的规划、建设和科技推广；负责渔业资源及渔业环境的保护和重点水生野生动、植物的保护。

   12、负责水利科技与教育工作；组织开展水利科研技术成果的推广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；负责水利信息化工作。
（二）、部门决算单位构成
区水务局设1个内设机构：综合科。负责机关政务、业务工作，负责机关会议的组织和决定事项的督办；负责人大议案、建设和政协提案的办理；负责文电、机要、提案、保密、信访、接待等工作；负责机关财务、国有资产和后勤服务等工作。现有公务员6名。

局下属6个事业单位，分别为西安市阎良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、西安市阎良区水政监察大队、西安市阎良区水利管理站、西安市阎良区二龙口水库管理站、西安市阎良区城乡供水管理中心、西安市阎良区河道管理站。其中西安市阎良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为参公事业单位，其余5个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。。
二、2018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

（一）2018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

 1、收入总计16885.73万元。包括：

    （1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6885.73万元，为区级财政当年拨付的一般公共预算资金。
　　（2）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0万元:
（3）事业收入0万元，为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。
（4）其他收入0元，为取得的除财政拨款收入以外的各项收入。
（5）上年结转和结余4264.49万元,为以前年度尚未列支，结转到本年仍按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。
      2、支出总计10489.79万元，包括： 

（1） 基本支出557.13万元，主要是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而发生的各项支出。

    （2）项目支出5668.18万元，主要是为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，在基本支出之外发生的支出，包括：0项目支出0万元等。

（3）结余分配0万元，主要是所属事业单位按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提取的事业基金。
    （4）年末结转和结余4264.49万元，主要是本年或以前年度预算安排、因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无法按计划实施，需延迟到以后年度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。 

（二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

1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总体情况 

2018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6225.3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557.13万元，项目支出5668.18万元。 

2、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构成情况 

    2018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6225.3万元，按支出功能科目分，农林水支出6225.3万元。主要用于其他水利基本支出557.13和水利基本项目支出5668.18万元。

 3.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

 2018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557.13万元，其中：人员经费 519.94万元，公用经费37.18万元，用于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和日常工作需要。

   （三）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情况

 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“三公”经费支出5.09万元，较上年同比上升15%。其中，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0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4.65万元，公务接待费0.44万元。

 1.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支出情况

 2018年度我局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支出0万元。

 2.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

   2018年度公务用车购置车辆0台，经费支出0万元，较上年同比无变化。2018年度公车运行维护费4.65万元，较去年同比下降95.6%。 自2015年6月公车改革后，严格贯彻执行八项规定，严格控制各项车辆费用，故运行费大幅度降低。年末公务用车保有辆2辆。

 3.公务接待费支出情况

   公务接待费支出0.44万元，较去年同比增加15%，累计接待 15批次、54人。主要是接待验收及考核我区水利工作发生的费用，上升原因是接待批次及人数增加。

（四）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

1.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总体情况

2018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上年结转结余0万元，财政拨款收入0万元，支出0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0万元，项目支出0万元。年末结转结余0万元。

2.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

2018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0万元，按支出功能科目分，包括城乡社区支出0万元，主要是基本农田建设和保护的支出。 

（五）政府采购支出情况

本部门2018年度无此项支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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